附表5：

兴隆村四议两公开实施结果公示

	公示时限
	从 2024 年2月18日至 2023年2月27日（共七天）

	重大事务
内容摘要
	            兴隆村2024年各项支出预算

	方案执行结果：

     经过党员、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兴隆村村委会2024年各项支出预算，详情如下：
村委会固定资产维修5000元，小区路灯维修3000元，监控维修2000元；村干部工资155.000.00元，雇用实务实计人工费26.400.00元，2024年1月--12月打扫村部卫生人工费21.600.00元；七一费用7000元，十一国庆节5000元，党员春节活动8000元，日常办公用品15.000.00元，党建宣传图版5000元，共计40.000.00元；购买村委会服务大厅空调10.000.00元；村部电费20.000.00元，水费3000元；电话及网费3000元；取暖费20.000.00元；2024年本村村民物业费320.225.00元；村委会零用工20.000.00元；小区内公厕水费15.000.00元，公厕维修10.000.00元，打扫公厕卫生人工费12.000.00元；新天地商品房3#108、4#101大维基金、房证款20.000.00元；雇铲车、钩机等21.000.00元；2024年医疗保险补贴2200人×200元=440.000.00元，以实际发放人数为准。
总计支出：1.167.225.00元。
此公示展示7天，请村民阅览 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
备注：此单一式三份，在嘎查村务公开栏内张贴一份，街道民主决策监督领导小组、嘎查村各存一份；嘎查村民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时限内向嘎查村“两委”班子负责人及时提出，嘎查村“两委”班子负责人应依据政策法规和街道批示给予解释和说明。

举报电话：0475-8620023

